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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大校发〔2021〕76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南昌大学关于表彰第二届“立德树人标兵”的

决  定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

总书记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落

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

感和荣誉感，促进学校教育事业蓬勃发展。根据《中共南昌大学

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南昌大学“立德树人标兵”评选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南大字〔2019〕7 号）的要求，学校组织开展了第二届“立德

树人标兵”评选表彰工作。 

经个人申请、所在单位党委推荐、职能部门资格审查，学校

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评议，并经 2021 年 6 月 23日校党委常委会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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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通过，决定授予王倩等十名教职工南昌大学第二届“立德树人

标兵”荣誉称号。 

希望受表彰的教职工珍惜荣誉，戒骄戒躁，担当实干，开

拓进取；希望全校广大教职工以“立德树人标兵”为榜样，不

忘立德树人初心，牢记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使命，脚踏实地、

拼争一流，不断提升师德素养和育人水平，为学校全面开启世

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征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
 

附件：南昌大学第二届“立德树人标兵”名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 昌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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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南昌大学第二届“立德树人标兵”名单 

（按姓氏笔画） 

 

姓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位 

王  倩 新闻与传播学院 

皮艳清 马克思主义学院 

刘  平 玛丽女王学院 

李占炳 人文学院 

李样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杨柏云 生命科学学院 

周  曼 法学院 

郑  霞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

聂少平 食品学院 

曹文华 际銮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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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党政办公室  2021年 7月 6日印发 


